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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5/2021_2022__E7_BB_8F_E

6_B5_8E_E6_B3_95_E8_c45_75324.htm 【考点一】会计监督1.

记账人员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

、财物保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

约；2.重大对外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和其他重要经济

业务事项的决策和执行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程序应当明确

；3.资产清查的范围、期限和组织程序应当明确；4.对会计资

料定期进行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应当明确。【考点二】会

计机构、会计人员1.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监督(1)会计机构和

会计人员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受理，并向

单位负责人报告；(2)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

退回，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更正、补充

；(3)对弄虚作假、严重违法的原始凭证，在不予受理的同时

，应当予以扣留，并及时向单位负责人报告。2.对伪造、变

造故意毁灭会计账簿或者账外设账的行为，应当制止和纠正

；制止和纠正无效的，应当向“上级主管单位”报告，请求

作出处理。3.对实物、款项进行监督，如发现账簿记录与实

物、款项不符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超出会计机

构、会计人员职权范围的，应当立即向“本单位领导”报告

，请求作出处理。4.对指使、强令编造、篡改财务报告的行

为，应当制止和纠正；制止和纠正无效的，应当向“上级主

管单位”报告，请求处理。5.对财务收支进行监督(1)对审批

手续不全的财务收支(2)对违反规定不纳入单位统一会计核算

的财务收支(3)对“肯定”违反国家统一的财政、财务、会计



制度规定的财务收支(4)对“认为是”违反国家统一的财政、

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财务收支(5)对严重违反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众利益的财务收支6.对违反单位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的经

济活动，应当制止和纠正；制止和纠正无效的，向“单位领

导人”报告，请求处理。7.会计报表由单位负责人、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设置总会计师的单位

并由总会计师签名并盖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